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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19－02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该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

类别是：委托管理资产和业务，主要是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三峡集团）内部其他相关单位向公司提供资产委

托管理专业化服务；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主要指公司向中国三峡

集团及所属公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提供劳务，主要是指公司下属

专业化公司，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向中国三峡集团内部其他相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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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供信息系统维护支持、技术咨询等服务；接受劳务，主要是指

中国三峡集团内部其他相关单位，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向公司提供

如物业、监理、设计等服务；租出资产，主要指中国三峡集团内部

其他相关单位租赁公司资产；租入资产，主要指公司租赁中国三峡

集团在三峡区域和葛洲坝区域的生产用土地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关联交易行为规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委托管理资产

和业务 

中国三峡集团及 

相关子公司 
44,624 44,504   

小计 44,624 44,504 不适用 

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 

中国三峡集团及 

相关子公司 
3,469 4,501   

小计 3,469 4,501 不适用 

接受关联方劳

务 

中国三峡集团及 

相关子公司 
43,118 46,255   

小计 43,118 46,255 不适用 

租出资产 

中国三峡集团及 

相关子公司 
2,185 3,703   

小计 2,185 3,703 不适用 

租入资产 

中国三峡集团及 

相关子公司 
7,868 8,185   

小计 7,868 8,185 不适用 

合计   101,264 10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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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委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中国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48,910  - 44,504   

小计 48,910 100% - 44,504 100% 不适用 

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中国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12,700   - - -  

小计 12,700  100% - - - 新增业务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中国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8,580   - 4,501   

小计 8,580  100% - 4,501 100% 不适用 

接受关联方劳务 
中国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52,570  - 46,255   

小计 52,570 100% - 46,255 100% 不适用 

租出资产 
中国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4,930  - 3,703   

小计 4,930 100% - 3,703 100% 不适用 

租入资产 
中国三峡集团及相关子公司 8,180   - 8,185   

小计 8,180  100% - 8,185 100% 不适用 

合计  135,870   0 10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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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关系 

中国三峡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57.92%的股份，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三峡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介绍 

中国三峡集团主营业务为三峡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住宿经营的

管理；长江中上游水资源开发；水利水电技术服务；水利水电工程所

需物资、设备的销售（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除外）；与上述业务有

关的咨询服务；经营或代理公司所属企业自产产品（国家组织统一联

合经营的 16种出口商品除外）的出口业务；经营或代理中国三峡集

团及所属企业生产所需设备和材料（国家指定公司经营的 12种进口

商品除外）的进口业务；经营或代理技术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

经营、合作生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及易货

贸易业务。  

中国三峡集团的战略定位是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以长江

上游梯级水电开发与运营为重点，全面负责三峡工程的建设与运营，

运行和管理三峡—葛洲坝梯级枢纽，根据国家授权滚动开发金沙江溪

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四个巨型水电站，同时优化发展新能

源业务，聚焦发展国际业务，按照集团化、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

的要求，努力打造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 

（三）执行、履约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中国三峡集团经营、财务状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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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每年均与中国三峡集团和中国三峡集

团内部其他相关单位发生一系列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分为委托管理资

产和业务、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接受关联方劳务、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等。 

关联交易的价格，按下列原则确定： 

 该交易事项有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此价格； 

 如该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

确定交易价格； 

 如该交易事项无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但有可比的市场价格

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如交易事项无可比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交易定价参考关

联人与独立于关联人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既无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则以

合理的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按本行业的通常成本毛利率计

算）作为定价的依据。 

目前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除租入中国三峡集团土地、

监理、招标服务等采用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均以市场价为基础，双方

协商定价，由交易双方依据交易标的所在区域的市场价格行情，结合

发生成本情况，共同协调定价，充分保证了价格的合理性。 

日常关联交易结算方式主要有按“季支付、年度结算”、“年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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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半年支付、年度结算”等方式。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市企业，从事电力生产，拥有大型

水电站运行管理的能力，三峡基地发展有限公司、长江三峡设备物

资有限公司等作为中国三峡集团公司下属单位，能够为公司电力生

产提供专业化的供水、供电、物业、仓储等服务。随着金沙江水电

开发业务的不断拓展，为满足大型水电站运营期的管理要求，关联

交易是必要的。 

公司与中国三峡集团及其内部其他相关单位发生的关联交易定

价执行国家相关规定，有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此价格；无政府定价

的，则由交易双方以市场价为基础，共同协商定价，保证了关联交易

的公允性，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资产、业务及产供销系统，在人员、财务、

机构等方面与中国三峡集团保持独立，具备完整优良的独立生产经营

的能力。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关联交易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

很低，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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